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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第十八条的规定，按照

年度审计项目计划，栖霞市审计局派出审计组，自 2023 年 3

月 31 日至 6 月 20 日，对栖霞市 2022 年度市级预算绩效管

理提质增效情况进行了审计，并对重要事项进行了必要的延

伸和追溯。市财政局对其提供的财务会计资料和其他相关资

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，并作出了书面承诺。栖霞市审计

局的责任是依法独立实施审计并出具审计调查报告。

一、基本情况

2022 年，市财政局对预算安排的 697 个项目和 69 个预

算部门整体绩效开展绩效目标管理。2022 年财政重点评价

项目共 17 个，其中：项目类评价 13 个，评价等级为 8 个

优、2 个良、3 个中；部门整体评价 2 个，评价等级为 1 个

优、1 个良；镇级财政运行综合绩效评价 1 个,评价等级为

良；成本预算绩效分析试点项目 1 个。先后制定了《栖霞

市项目支出绩效单位自评工作规程》、《栖霞市项目支出

绩效财政评价和部门评价工作规程》、《栖霞市人民政府

关于全面落实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》等文件，推进预

算绩效管理。

二、审计评价意见

审计结果表明，栖霞市财政局树立预算绩效理念，从事

前评估、绩效目标、绩效监控等环节，推进预算和绩效管理

一体化，不断推动财政资金聚力增效。绩效管理机制逐步完

善，各方面绩效意识逐渐增强，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链条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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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建立，政策项目绩效管理水平不断提升，但审计也发现，

绩效管理不规范等方面还存在一定问题，需进一步改进。

三、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及处理意见

（一）绩效管理不规范。

一是全过程绩效监管流于形式。市医疗保障局城乡医疗救

助项目，年初绩效目标资金总额2398万元，年中绩效监控1-9

月执行497.87万元，年底绩效自评全年执行121.83万元，支付

数据显示该项目2022年支出1640.26万元，与绩效不一致。二

是专项债券项目绩效管理不到位。2022年，栖霞市实施专项债

券项目19个，均未开展运行监控，仅4个编制绩效目标。

不符合中共中央 国务院《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

见》（2018年 9月 1日）“（八）做好绩效运行监控。各级政

府和各部门各单位对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和预算执行进度实现

‘双监控’，发现问题要及时纠正，确保绩效目标如期保质保

量实现。各级财政部门建立重大政策、项目绩效跟踪机制，对

存在严重问题的政策、项目要暂缓或停止预算拨款，督促及时

整改落实……”和《山东省政府专项债券项目绩效管理暂行办

法》(鲁财债〔2020〕70号)第十三条“绩效运行监控是指在预

算执行过程中，对照设定的绩效目标，依据政府专项债券项目

管理信息和绩效运行信息，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预算执行进度

和绩效目标实现程度进行“双监控”，查找资金使用和项目实

施中的薄弱环节，及时纠正执行偏差，以提高政府专项债券项

目绩效”的规定。依据上述规定，市财政部门应当加强绩效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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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监控，督促部门单位对特定类项目和政府专项债券项目的绩

效目标实现程度和预算执行进度进行双监控，及时纠正执行过

程中的偏差。

（二）绩效评价结果质量不高。

审计抽查了市农业农村局的部分项目发现，绩效自评结

果质量总体不高，存在自评结果与实际工作绩效情况不符，

绩效评价脱离实际的问题。如市农业局中央财政农业生产资

金支持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项目、苹果高质量发展-苹果特

色示范观摩基地项目、“梅花”台风救灾资金项目，三个项目

资金均未到位，资金执行率为0。梅花”台风救灾项目未实施，

自评得分仍为100分，自评等级优。

不符合《栖霞市财政局关于印发<栖霞市项目支出绩效单

位自评工作规程>和<栖霞市项目支出绩效财政评价和部门评

价工作规程>的通知》（栖财字〔2020〕36号）第一章第四条“预

算部门本级和资金使用单位按要求具体负责自评工作，对自评

结果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”和第七条“合理设定指标权重。

单位自评绩效指标的权重，由各单位根据实际情况确定。原则

上预算执行率和一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为：预算执行率

10%……”的规定。依据上述规定，市财政部门应当督促市农

业农村局加强对项目支出预算绩效自评工作，严格按照规定对

自评内容进行评价，同时对自评结果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。

（三）专项转移支付资金拨付不及时导致项目预算执行

率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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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年上级财政部门下达栖霞市涉农项目30个，资金总额

2994.71万元，截至2023年3月末，栖霞市财政部门拨付给农业

部门资金843.75万元，尚有2150.96万元未拨付，资金拨付率

28.17%，资金拨付率低。

不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(2018年12月修正）第

五十七条“各级政府财政部门必须依照法律、行政法规和国务

院财政部分的规定，及时、足额地拨付预算支出资金，加强对

预算支出的管理和监督”的规定。依据上述规定，市财政局应

当及时将转移支付资金拨付到位，加快财政资金执行进度，避

免出现因滞留资金导致项目资金执行率低的现象发生。

（四）残次园地土地整理项目进展较慢，影响资金发挥效

益。

审计抽查了2022年产粮（油）大县和商品粮大省奖励资金

项目发现，一是资金下达时间较晚，该项目资金预算247万元，

2022年6月下达至市财政，2023年3月市财政才将上述款项拨付

烟台市元汇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，用于残次园地土地整

理项目支出。二是项目进展较慢，项目建设总规模7.02万亩，

审计组实地延伸了杨础镇埠头村、二十里堡村、马尔崖村、西

柳村四个村，项目进度整体较慢，只有埠头村一处地块整理完

毕并耕种上了玉米，其他地块均未整理完毕，从现场施工情况

看，到工期节点6月底项目完成的难度较大。

不符合《栖霞市部门单位预算绩效运行监控管理暂行办

法》（栖财字〔2020〕92号）第二章第五条“市财政部门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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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。（一）组织和指导市级部门开展绩效监控工作”和第十

条“绩效监控的内容（一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。一是预计产

出的完成进度及趋势，包括数量、质量、时效、成本等……

（二）预算资金执行情况，包括预算资金拨付情况、预算执

行单位实际支出情况以及预计结转结余情况……”和《关于

印发<栖霞市专项资金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栖财字〔2018〕

2 号）第十条（二）业务主管部门职责：督促项目的实施和

进展；……组织对项目进行竣工验收，并出具竣工验收报

告”的规定。依据上述规定，市财政部门应当督促项目实施

单位加紧施工进度，确保残次园地整理项目尽早完工，让农

户尽早实施耕种。

四、审计建议

做好绩效运行监控，完善绩效结果与预算安排和政策调

整挂钩机制。市财政部门要建立重大政策、项目绩效跟踪机

制，督促各部门单位对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和预算执行进度实

现‘双监控’，定期收集预算执行和项目实施信息，汇总分

析监控结果，督促和组织项目实施部门及时纠正执行中的偏

差，发现问题要及时纠正，确保绩效目标如期保质保量实现。

对本次审计调查中发现的问题，请你单位自收到本报告

之日起 60 日内，将整改情况书面报告市审计局。

本报告和有关整改情况随后将以适当方式公告。

栖霞市审计局

2023年10月16日


